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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乡镇统计工作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固本之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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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。只有源头数据准确可靠，才能有统计数据的高质量；只有坚实的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统计工作，才能保证源

信。然而，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的统计工作现状如何？源头数据质量又怎样呢？笔者通过调查发现，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统计机构建设与当前肩

不相适应，人员素质与质量要求有差距，基层统计工作呼唤统计机构亟待加强。 

  现状 

  1、人员少，任务重，尽责难履职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，“乡、镇统计员执行乡、镇综合统计功能，履行下列

（一）完成国家统计调查和地方统计调查任务，执行国家统计标准，执行全国统一的基本统计报表制度，执行统计法规和统计制度，监督检查

的实施；（二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搜集、整理、分析、提供和管理本乡、镇的基本统计资料；（三）组织指导本乡、镇各有关单位、人员加

建设，健全本乡、镇的统计台帐制度和统计档案制度，组织乡、镇以下的统计业务工作。”然而，现在的乡镇统计机构多数配备1-2名统计人

比，差距较大。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，乡镇企业和个私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，统计对象的数量急速增加，统计人员的工作量愈

镇特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，一人兼数职的现象比较普遍。统计人员也不利外，有的兼职党委秘书，有的兼职行政村主任，还要完成下村包片、征收、征集等工作任

务，专心干本职的精力与时间受到严重影响。 

  2、条件差，素质底，工作质量难保障。笔者看到的许多乡镇街道办事处的统计机构，基本是一间房子两套桌椅一组柜子，条件比较简陋。有

了一台微机，但由于统计人员事务性工作较多，很少有时间学习统计业务和微机知识，专业素质相对于任务则捉襟见肘，计算机也没有发挥其

帐、报表汇总仍是手工操作，加之没有上网，资料上报仍然是人员上送。 

  3、对象多，配合差，数据难收集。改革开放使个私经济长足发展，二、三产业急速增长，这本身给统计工作带来了难度。加之受利益方面因素的影

企业按需上报、个体、私营企业瞒报、迟报、不报的现象比较普遍，乡镇统计资料的收集非常难。 

  4、求业绩、干预多，数据难实报。统计数据一定程度上是考核评比的主要量化指标，直接影响到地区、个人的既得利益。因此，有些领导为实现经济

速”发展，为取得优良的“政绩”，不择手段，弄虚作假，欺上瞒下。有的按计划凭空编造统计数据，有的授意、指使下级虚报统计数据，有的甚至

呼”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。 

  5、机构多，监管难，标准难统一。在乡镇，一、二、三产统计数据的采集、加工，有的分别由统计、企业管理、经济管理站（或办）负责

自的主管部门。不同的主管部门对所统计的数据要求不同、口径不同、需要不同。这也是造成统计数据有出入的原因之一。 

  原因及对策 

  形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。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，也有经济发展变化的因素；有行政管理方面的缺陷，也有法制建设方面的不足；有各

任，也有调查对象的问题；有历史的原因，也有现实的问题。总之，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。要解决这一现状，需要采取系统的方法，多措

  1、领导重视，解决好乡镇统计机构的建、管、用问题。常言道：“老大难，老大难，老大重视就不难”。解决乡镇统计机构当前的问题

重视，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和解决，这既是依法行政的要求，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、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要求。 

  ——巩固和加强乡镇统计机构建设。巩固和加强乡镇统计机构建设达到现机构单设，经费单列，编制固定，人员稳定，办公设施基本符合

有条件的可以把乡镇统计机构办成县（市）、区统计局的派出机构，实现机构的相对独立性，提高抗干扰能力。逐步实现“乡镇统计站要有牌子、有公章、有制

度、有固定办公室及办公设施。乡镇统计工作经费要列入乡镇级财政预算。应与县（市、区）统计局计算机联网，实现数据传输与共享”。 

  ——管好、用好统计。发挥其法定职能是依法行政的要求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：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搜集、整理、分

析、提供和管理本乡镇的基本统计资料”，《江苏省乡镇统计工作规程》要求 “统一管理本乡镇范围内一、二、三产业和社会发展各类统计资

定本乡镇范围内各部门的统计数据，加强监控和评估，防止数出多门，相互矛盾”。管好、用好统计机构、统计数据及统计信息是树立科学发

要求。温家宝同志提出 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按客观规律办事，既要积极进取，又要量力而行，不盲目攀比；必须坚持察实情，讲真话，不

实地，真抓实干，用真实的政绩和科学的发展兴国利民，避免争得了奖杯，却失去了口碑，更失去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。 

  2、培训教育，提高基层统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。由于乡镇统计人员身处统计工作最前沿，既是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者，也是统计业务



履行统计执法职责，又要完成统计普法任务，要求具备全面的素质。首先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统计局要通过办班、讲座、函授等多种形式，组织

学习、长期学习，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，提高执法普法能力；学习统计相关专业知识，提高调查能力与综合评估核算能力。其次是结合年度工作任

门加强指导，提高实际操作能力。以此保证基层统计工作的全面、圆满完成。 

  3、普法宣传，提高全社会的统计法制意识。普法是基础。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：“有了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制度，如果是人们的法律意

思想政治素质低，再好的法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，甚至形同虚设”。加强普法宣传，提高全社会的统计法制意识，一是结合

宣传日进行广泛宣传《统计法》，二是结合年、定报会议进行宣传《统计法》，三是结合“四五”普法宣传《统计法》，四是利用各种会议、活

法》。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，使广大干部群众学法、知法、守法，实现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，保证统计工作的正常开展。 

  4、依法维权，保证统计工作的健康开展。统计工作，有法可依。一是统计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、用法、守法，要勇于运用法律武器排除

行政干预，要敢于依法保护统计机构的完整性和统计队伍的稳定性。二是行政统计部门要把统计法律贯穿于统计工作的全过程。不论在报表领

统计数据的发布与开发中，都要坚持以统计法律标准为标准，以统计方法制度为准绳，捍卫统计工作的严肃性。三是坚持执法。把统计工作长


